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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1 日，《北京
市控制吸烟条例》启动，这部
被称作“史上最严控烟令”的法
规，将北京市所有室内公共场
所划入禁烟范畴。根据北京市
控制吸烟协会发布数据显示，
自《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
以来，北京市吸烟率由23.4%下
降到20.3%，吸烟人数减少约
55万人，控烟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

如今，北京禁烟令施行将
满6周年，还存在哪些控烟“死
角”？还有哪些难点尚未解
决？对此，中国城市报记者进
行了调查采访。

禁烟标识难阻老烟民

禁烟标识是全国各地公共
场所的“标配”，但禁烟标识能
否起到劝阻吸烟的作用？多数
受访者表示，大部分人都能遵
守，但仍有一些“老烟民”对此
视若无睹。

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市朝
阳区常营中路一家饭店，发现
店内共十桌客人，其中有两桌
客人正手中拿着烟卷“吞云吐
雾”。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向店
主询问，店里是否允许抽烟？
店主向记者表示：“一般是不
能抽烟的，但少抽两根也没
事。”记者发现，店内虽设有禁
烟标识和举报电话，但店主和
服务员均未对吸烟顾客进行
劝阻。

“也不是没劝过，但是很
难。主要是怕影响生意，有的
顾客喝了点酒，顺手点根烟，我
们也不好意思劝。”该店主表
示，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
心态，如果其他顾客不反对，自
己也不会“管闲事”。

餐馆内吸烟店内人员无
人劝阻并不是个例。记者在
常营中路附近的其他餐馆中
也发现了室内吸烟现象，且均
无人劝阻。

北京控制吸烟协会会长张
建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害怕影响生意是经营者的误
解，抽烟不仅会影响室内环境，
还会将更多消费者拒之门外，
也间接延长了顾客就餐时间，
影响翻台率。“只有将环境搞
好，才能迎来更多顾客，每个经

营者都要积极劝阻室内吸烟行
为。”张建枢说。

值得注意的是，劝阻吸烟
反遭暴力的现象引起了许多网
友的关注。近日，据相关媒体
报道，在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
内，一名女子和朋友制止邻桌
男性顾客抽烟，却反遭对方泼
水，致火锅油溅在身上。其间，
未见火锅店工作人员劝阻顾客
抽烟。当地警方在3月31日为
双方做了调解工作，泼水者道
歉并赔偿1000元干洗费。

北京控制吸烟协会朝阳区
控烟志愿服务分队队长李华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在劝
诫吸烟的过程中也曾遭遇过暴
力阻挠，最终导致手指骨折，因
此劝诫需要注意技巧。“我们志
愿者会先‘示弱’，表示自己身
体不适，希望室内吸烟者给予
方便。如果不行，我们再找相
应负责人来劝阻，最后一步才
是联系卫生监督部门进行处
罚。希望大家在劝诫时要保证
自身安全，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李华说。

公厕、楼梯间、包间成“死角”

北京、上海和武汉先后施
行“控烟令”后，室内公共场所
全面禁烟，机场、车站的吸烟室
也退出历史舞台。但记者注意
到，许多车站的公厕变成了新
的“吸烟室”。近日，记者到北
京地铁6号线沿线多个站点进
行了走访，发现虽然有卫生管
理员进行监督管理，但烟头、烟
灰和烟味仍然存在。

单位公厕吸烟现象也让许
多人不堪其扰。家住北京的李
先生向记者透露，在单位如厕
时经常闻到烟味，却总是抓不
到吸烟者。“有好几次我忍无可
忍，在厕所蹲点半天，希望抓到
这个‘惯犯’，告诉他想抽烟就
去楼下，但从未遇到他。”李先
生表示，由于自身还有工作，不
可能时刻蹲守，所以至今没有
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除了公厕之外，楼梯间也成
为不少烟民“过把瘾”的重灾区。

2020 年 3月，《中国城市
报》曾对北京中海御鑫阁小区

多次被投诉违法吸烟的情况进
行过报道，该小区曾多次因楼
梯间吸烟问题在“无烟北京”

“投诉实时一张图”中亮起“红
灯”，却始终难以解决。该小
区物业负责人梁先生曾向记
者表示，每次接到投诉后，物
业便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劝该
业主移步楼下吸烟区，每次该
业主都表示下不为例，却仍然

“下次继续”。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控烟协

会“无烟北京”微信平台还接到
不少网友反映：室内吸烟受到限
制以后，一边走路一边吸烟的现
象屡见不鲜；公交站点候车亭、
居民楼等公共区域吸烟的人也
越来越多。此外，有些餐厅里的
包间成为了控烟死角。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表示，
如果到了饭店包厢，吸烟便不
再有顾忌。“在很多饭店包厢内
都能找到烟灰缸，就算饭桌上
没有，也可以让服务员拿过
来。”王先生说。

“顾客关上门以后，除了服
务员，看起来对其他人影响不

大，但是实际上由于空调、通风
系统都是连通的，所以还是会
影响公众的健康。推进包间禁
烟将是北京控烟协会下一步工
作的重点。”张建枢说。

执法权下沉迎来控烟难点

4月8日，信用中国(北京)
网站公示的一则行政处罚信息
引发广泛关注—海鸿达(北京)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第六十
分公司因对在禁止吸烟场所内
的吸烟者未予以劝阻，被北京
市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办事处
罚款5000元。

“经营者没有履行劝阻吸
烟的义务，街道办事处将会视
情节予以相应处罚。”张建枢说。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4
月，北京市政府印发的《关于向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下
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并实行综
合执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称，自2020年7月1日起，
原来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
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
正式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
人民政府，其中便包含了控烟
执法权。所以，曾经由卫生健
康部门行使的控制吸烟的行政
处罚权，现在由街道办事处和
乡镇人民政府来承担。

“此前控烟投诉举报电话
12320是公共卫生服务热线，
《决定》实施后转移到了12345
市民服务热线，控烟的支持力度
确实加强了。但是协会与许多
街乡执法人员沟通后发现，他们
对于这项任务还不太熟练，处罚
的流程比较生疏。”张建枢表示，
控烟执法主体发生了转移，街乡
的执法工作较多，在控烟工作上
投入的精力不如从前。

为促进无烟环境建设，北京
市控烟协会从3月起向被投诉
违法吸烟媒体曝光的办公楼、
商业设施等单位免费配送新型
科技产品“烟草烟雾报警器”，该
产品采用5G网络技术，具有烟
雾主动采样、精准定位、实时监
控等功能，为公共场所控制吸烟
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撑。

“实现控烟，需要‘人防’与
‘技防’结合，更需要市民们自觉
遵守法律法规，坚决对违法行
为说‘不’。”张建枢说。

66年来北京吸烟人数减少约年来北京吸烟人数减少约5555万人万人

如何彻底杜绝二手烟如何彻底杜绝二手烟

■中国城市报记者 马 源

高空抛物被称为是“悬在
城市上空的痛”。3月1日，我
国刑法修正案为高空抛物成立
独立罪名后，居民的法治意识
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高空抛
物的案件依然频发，有些案件
面临着取证难、量刑难等问
题。针对以上问题，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了太琨律创始合伙
人朱界平律师。

中国城市报：高空抛物最
大的问题就是取证难。我们可

以通过哪些途径进行有效取证？
朱界平：从取证的角度来

讲，高空抛物具有偶然性，目前
普遍采用的做法是安装监控摄
像头。发生高空抛物应及时报
警，借助警方的调查去获得证
据，比如通过警方获取的证人证
言，以及对物证进行的鉴定等。

中国城市报：高空抛物造
成的后果有大有小，法院在受
理此类案件时有没有一个较为
明确的量刑标准？

朱界平：高空抛物罪自3
月1日起作为刑事犯罪罪名予

以确定。法院审理的关于高空
抛物的案件有民事侵权案件也
有刑事案件，首先要构成刑事
犯罪，该罪必须要符合“情节严
重”的情形。其次，高空抛物行
为可能导致的罪名有多种，比
如高空抛物罪、故意伤害罪、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寻
衅滋事罪、故意杀人罪等，不同
的罪名有不同的刑期规定，量
刑标准也不同。

关于高空抛物罪的规定由
于是3月1日才开始实施，目前
还没有司法解释或者其他规定
去明确它的量刑标准，因此判

断是否为高空抛物行为，应充
分考虑行为人的动机、抛物场
所、抛掷物的情况以及造成的
后果等因素，全面考虑行为的
社会危害程度。

中国城市报：高空抛物案
件有故意性也有非故意性，对
于非故意性的，应该予以怎样
的处理？

朱界平：2019年10月2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
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
意见》对高空抛物、坠物案件涉
及的罪名进一步明确。高空抛

物是指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的
行为，主观恶性较大，所涉罪名
包括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
等。高空坠物是指过失导致物
品从高空坠落的行为，主观心
态为过失，所涉罪名包括过失
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
重大责任事故罪等。司法机关
可结合物品掉落方式和行为人
主观心态来判断主观故意，进
而确定是抛物还是坠物。因此
高空抛物案件在主观上均为故
意，非故意的“高空抛物”实为
过失的高空坠物行为。

律师解答律师解答：：高空抛物纳入刑法后该如何量刑高空抛物纳入刑法后该如何量刑

北京市朝阳区志愿者服务分队队长李华和卫生监督部门共同检查控烟的执行情况。
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供图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刘唤宇


